【第二期視覺藝術專業經營人才自行申請工作進修補助計畫】

計畫源起

當代藝術基金會辦理「視覺藝術經營管理人才培訓計畫」，補助視覺藝術經營管理從業人員，包含空間管理、策展行政、藝術經紀、行銷募款、市場開發…等，於國內外專業機構或藝術活動中進行實務工作訓練，或至該領域頂尖菁英的工作場所近身學習（mentorship），提昇知識技能，也獲得專業之外的寬廣視野。

為使本身已取得國內外工作進修機會的從業人員得以順利完成工作訓練，以大幅提升其專業能力，本會辦理「視覺藝術專業經營人才自行申請工作進修補助計畫」，針對自行申請工作進修者提供至多三個月的補助費用，包含生活津貼及交通費。申請者可自行申請國內外視覺藝術機構或大型藝術活動，如美術館、博物館、畫廊、藝文空間、藝術村、國際型展覽或博覽會、國際策展團隊、藝術經紀公司…等。同時，實習對象也可為個人，如策展人、藝術經紀人、經營決策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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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資格

1. 計畫於國內執行之申請者：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2) 具文化藝術行政或管理工作經驗達一年以上者（以申請時為憑），且有志在視覺藝術領域繼續發展者。

(3) 不包括任職於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人之組織者。
(4) 申請之工作進修機構或活動不得為申請者原工作單位。
2. 計畫於國外執行之申請者：
(1)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國民。

(2) 從事文化藝術行政或管理工作達三年以上（以申請時為憑），且有志在視覺藝術領域繼續發展者；或從事文化藝術行政或管理工作達一年以上（以申請時為憑），且曾獲得本會「視覺藝術專業經營人才培訓計畫」至少一次之補助者。

(3) 不包括任職於政府機構及其所屬單位或以其為主要股東/捐助人之組織者。
(4) 申請之工作進修機構或活動不得為申請者原工作單位。
1. 補助費用

2. 凡計畫於國內執行者，每月補助生活津貼新台幣2萬元。

3. 凡計畫於國外執行者，每月補助生活津貼新台幣3萬元，以及來回經濟艙機票（由本會訂票購買）。

補助計畫期限

1. 至多三個月。必須一次完成計畫，不得分段進行。

2. 獲補助者須於101年11月30日前完成計畫。

申請文件

1. 申請表一式二份。
2. 工作進修對象同意書（包含機構或個人）。
3. 身份證影本。

4. 任職證明文件。

申請、審查及公佈時間

收件期：101年4月1~30日。請將申請資料郵寄至當代藝術基金會，收件截止日期以國內郵戳為憑。

審查期：101年5月1~20日
公告揭曉：徵選結果於101年5月25日前公佈於當代藝術基金會網站。www.contemporaryartfoundation.org.tw

評審作業 

1. 評審會議當天，除非半數以上評審委員同意免除面談，申請者應先與評審委員進行面談。評審委員逐案討論後，決定補助名單。

2. 評審委員得視需要，要求申請者提供相關佐證參考資料。
核銷與撥款 

1. 獲補助者應於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檢具領據及成果報告書（含工作進修機構頒發的工作結業證書及主管評估報告），送達本會辦理核銷。

2. 計畫因故延期，須獲本會事先同意，至多以一次為限。

3. 撥款分兩階段。第一階段撥付百分之八十生活津貼及交通費，獲補助者於計畫開始前二週，檢具領據及交通運輸購票證明寄達本會。第二階段撥付百分之二十生活津貼，於計畫結束後且經本會考核評鑑後撥付。

獲補助者應配合事項


1. 須全程參與本計畫。若有請假缺席者，本會保留其撤銷補助資格之權利。

2. 請確實遵守執行主辦單位安排之工作內容。

